
江苏睢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2025 年 1 季度一般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(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 年第 1 号令)规定，现将江苏睢宁农

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2025 年 1 季

度一般关联交易信息合并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方说明

银行保险机构的关联方，是指与银行保险机构存在一方

控制另一方，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，以及与银行保险机

构同受一方控制或重大影响的自然人、法人或非法人组织。

二、关联交易概述及基本情况

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是指银行保险机构与关联方之

间发生的利益转移事项。银行机构关联交易分为重大关联交

易和一般关联交易。重大关联交易是指银行机构与单个关联

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达到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 1%以上，

或累计达到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 5%以上的交易。银行机

构与单个关联方的交易金额累计达到前款标准后，其后发生

的关联交易，每累计达到上季末资本净额 1%以上，则应当重

新认定为重大关联交易。一般关联交易是指除重大关联交易

以外的其他关联交易。

截至 2025年 1季度末，本行全部关联方授信净额为 7.92



亿元，占资本净额比例 27.41%（资本净额 28.91 亿元）。本

行关联交易类型主要为授信类关联交易、其他类型关联交易

（存款）；未与关联方发生资产转移类、服务类关联交易。

三、一般关联交易合并披露情况

截至 2025 年 1 季度末，本行一般关联交易类型为授信

类关联交易、其他类型关联交易（存款）。其中，授信类关

联交易金额为 1.21 亿元，单笔均未超过本行资本净额 1%，

与单个关联方的交易累计未超过本行资本净额的 5%。其他类

型关联交易（存款）金额 0.36 亿元。

本行对单个关联方、单个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在集

团客户的授信余额、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与资本净额的占比等

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。不存在通过隐瞒关联关系等不当手段

规避关联交易的内部审查、外部监管以及报告披露义务的行

为，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或监管套利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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